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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宅基地有关问题的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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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宅基地主要指农村村民居住生活使用的庭院用
地，农村村民可以通过申请的方式获得宅基地，对宅

基地行使占有、使用的权利。近年来农村经济有了

很大发展，住房热也随之兴起，大量的土地被占用，

由此引发了大量的问题，现就宅基地方面有关问题

做一下初步探讨。

１　一户一宅

案例１：甲与乙的父亲付某（已去世）是兄弟，甲
与乙是叔侄关系。争议土地是一处老宅基地，甲与

乙的父亲曾共同在该宅基地上居住。１９８４年甲经
申请另外取得一处新宅基地，并依法获得集体土地

使用证，新宅建成后甲便居住在新宅，甲取得新宅基

地后，当地政府就把老宅基地确权给乙的父亲付某，

付某于１９９３年去世，此前该宅基地一直由乙与父亲
共同居住，１９９４年经乙申请，当地县政府为其发了
新的集体土地使用证。甲认为乙无权取得该宅基

地，向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市人民政府于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维持县人民政府
给乙颁发的宅基地使用证。

对宅基地使用权的规定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

条例》以及《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

等法律法规及国务院或国土资源部下发的一些政策

性文件，宅基地使用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集体所有

的土地享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有权依法利用该土

地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它是经依法审批后由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分配给其成员用于建造住宅和其他

附属设施的，没有使用期限限制的集体土地使用权，

因为宅基地使用权带有社会福利性质，取得时基本

是无偿的，因此，宅基地使用权人的权利就相对受

限，没有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土地管理法》第六十

二条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

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

准。农村村民建住宅，应当符合乡镇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并尽量使用原有的宅基地和村内空闲地。农

村村民住宅用地，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由县级人民

政府批准；其中，涉及占用农用地的，依照《土地管

理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农村村民

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但

《物权法》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宅基地因自然灾

害等原因灭失的，宅基地使用权消灭。对失去宅基

地的村民，应当重新分配宅基地。”由此，再看上述

案件。本案中甲已于１９８４年另外申请了宅基地，并
且已被颁发了集体土地宅基地使用证，随后当地县

人民政府将其与付某共同居住过的宅基地确权给付

某，后又根据乙的申请，将该宅基地确权给乙，该宅

基地权属清楚，甲无权再主张这块宅基地的使用权。

案例２：村民张某因经商搬至县城居住，并将村
里的住房转卖给同村居民李某。这种行为是否合

法？如果买方是城镇户口，买卖行为是否合法？

目前我国对在国有土地上建造的房屋的转让有

相应的详细规定，对在农民集体土地上建造的房屋

的转让只有原则性的规定。据上述，农村村民一户

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

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

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国土资源部印

发＜关于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意见 ＞的通知》第
二条第五项再次明确规定，严格宅基地申请条件。

坚决贯彻“一户一宅”的法律规定。对农村村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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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买卖房子，法律没有禁止性规定，张某的房屋坐落

在本村集体土地上，房子转让给李某，因李某是本村

村民，也有权使用本村的集体土地，应当是合法的，

根据地随房走的原则，可以为其办理集体土地使用

权变更手续，但是张某房子卖掉后，无论是他，还是

他的家属都无权以无房为名申请宅基地，如果申请

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也不会受理或批准；而李某买了

张某的房子后，如果超过规定的面积，也不得再申请

宅基地。

如果张某将房子卖给城镇户口的人是否可以

呢？答案是不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第十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

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经营、

管理。第六十三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

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所

以，村民无权使用其他村的土地，农村村民房子不能

卖给其他村的村民，更不能卖给非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最近这几年国家也三令五申非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城镇居民）不得到集体经济组织中买房置地，像

这种情况国家一律不予办理土地房产手续。

２　离婚引起的宅基地申请

村民陈某与其妻邵某生有一儿一女，现有住房

４间，占地面积１４０ｍ２，已达到当地宅基地的最高标
准。２００４年夫妻俩离婚，子女由陈某抚养，房产全
部由邵某所有。２００５年，陈某以没有住房为由向村
委会及当地政府申请审批宅基地。像他这种情况能

否再批准使用村集体宅基地呢？

《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有一处

宅基地，其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标准。还规定农村

村民出卖、出租住宅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再批准。

根据这个原则，陈某离婚后携儿女能否再申请宅基

地还得看《婚姻法》的相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所

发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

题的若干具体意见》（以下称《意见》）第八条规定，

夫妻共同财产，原则上应均等分割；第十三条规定，

分得房屋的一方对另一方应给予相当于该房屋一半

价值的补偿。根据上述原则，陈某与妻子离婚时协

议分割房屋的行为，应当视为陈某将依法属于自己

的两间房屋转让给了原配偶。那么，根据农村村民

出租、出让住宅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之原

则，在陈某未再婚组成家庭前，是不能批准陈某对宅

基地的再申请的。陈某以携儿女无房居住为由的宅

基地申请是不成立的。

３　村民住宅的抵押问题

张某是某村村民，因女儿患病，急需钱用，打算

以现居住的房屋为抵押向信用社借款８０００元，但
信用社以抵押无效拒绝了张某的申请，那么农村村

民的住宅能否抵押？若不能，又是为什么呢？

住宅是农民生活的必需品和赖以生存之所在，

“房地统一”的原则使得住宅是依附在相应的土

地———宅基地上的。《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规

定的一户只能有一处宅基地及农村村民出让、出租

宅基地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是基于我国人

多地少的现状，在保证每户居民拥有生产、生活所需

的同时，又禁止村民一户多宅，防止浪费土地现象的

发生。正因如此，《担保法》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宅

基地不得作抵押。既然宅基地不得作抵押，宅基地

上的附着物－－住宅自然不得作抵押。如果允许对
宅基地设定抵押，一旦债务到期，抵押权人因未受到

清偿而要求实现抵押权，取得宅基地及其相应的住

宅的变价款或使用权，就会出现负债的村民失去住

所的严重情况，影响社会的稳定。所以我国法律规

定，农村村民的住宅不得抵押。

４　宅基地超占使用的问题

现在农村村民在宅基地使用中出现多占、超占

现象，能否实行有偿使用呢？有没有法律依据？

原国家土地局《关于认真贯彻全国减轻农民负

担工作电话会议精神的通知》（以下称《通知》）指

出，党中央、国务院在电视电话会议上明确宣布取消

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费、农村宅基地超占费和土地

登记费等。《通知》要求把减轻农民负担工作当作

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做到小局服从大局。《通知》

第四点指出，对未批先占、少批多占等非法占用土地

的问题，无论什么时间发生，无论发生在哪里，都要

坚决依照《土地管理法》的规定进行处理，该罚的

罚，该收的收，切实防止乱占滥用土地。《土地管理

法》第七十七条之第二款明确规定，农村村民建住

宅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多占的土地

以非法占用土地论处。非法占地的处理是符合规划

的，由政府予以没收；不符合规划的，拆除。多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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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基地不用交超占使用费，或者没收或者拆除。

农村村民拥有的宅基地面积超过当地政府规定

标准的，都要这么处理吗？这里边有一个例外，由于

历史原因或通过继承房产，使得宅基地的面积超过

了规定的标准的现象。依照《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

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一条规定，按照该规定第

四十五条至四十九条的规定确定农村村民宅基地集

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时，其面积超过当地政府规

定标准的，可在土地登记卡和土地证书内注明超过

标准面积的数量。以后分户建房或现有房屋拆迁、

改建、翻建或政府依法实施规划重新建设时，按当地

政府规定的面积标准重新确定使用权，其超过部分

退还集体。

５　宅基地互换的问题

冯某的宅基地与魏某的宅基地相邻，两块宅基

地的宽度均为８ｍ，长为１６ｍ，面积为１２８ｍ２。两人
均于１９９６年２月１２日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１９９６
年５月６日，冯某与魏某协商签订一份《宅基地调换
位置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冯某与魏某双方互换

调整宅基地位置，双方所持的土地使用证书的土地

尺寸不变，协议签订后的任何一方不得后悔，否则负

全部经济责任。２００１年８月１８日，冯某在尚未办
理宅基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时，便在魏某的宅基

地上建起建筑面积５７６ｍ２的楼房。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７
日，魏某以双方换地尚未办理正式过户手续，冯某侵

占其宅基地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冯某退出侵

占的１２８ｍ２宅基地，恢复原状。在庭审中魏某变更
诉讼请求，要求冯某赔偿其购地款 １５万元及其利
息。

对本案的处理，有以下３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
为，应判决冯某与魏某签订的互换宅基地协议书无

效，冯某向魏某赔偿购地款１５万元及利息。第二种
意见认为应判决冯某与魏某签订的互换宅基地协议

有效，驳回魏某的诉讼请求，并责令冯某与魏某补办

宅基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第三种意见认为应该

中止审理，先向当地土地行政区管部门提出司法建

议，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做出决定，责令冯某与魏某

限期补办宅基地权属变更登记之后，由魏某撤诉。如

果魏某未在规定期限内补办宅基地权属变更登记，其

宅基地权利将不受法律保护，届时再恢复本案审理，

并依据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所做出的决定书，判决冯某

与魏某的换地协议有效，驳回魏某的诉讼请求。

同意第三种意见，评析如下：

首先，从我国土地管理的规定分析，我国《土地

管理法》第十二条规定，依法改变土地权属的，应当

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第八十二条规定，不办理土地变

更登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

责令其限期办理。可见，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的转移

不经变更登记，不具有法律效力，即不仅不能以其权

利变更对抗第三人，而且在当事人之间也不发生权

利变动的后果。而作为土地监督、检查、处理土地违

法案件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发现有关权利人未经

依法办理土地权属变更登记，或者接到有关单位或

个人的检举、申诉的，应当查明事实。如果事实清

楚，证据充分，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就会做出限期办理

变更登记的决定，当事人在接到责令限期办理的决

定书后，应当在该决定书限定的期限内办理变更登

记，同时还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有关法院起诉。

如果当事人不按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的决定办理土地

权属变更登记，其原有的宅基地权利将不受法律保

护。本案中冯某与魏某签订协议互换宅基地后，冯

某已在魏某原来的宅基地上建起楼房，双方的换地

事实清楚，现魏某反悔，以未办理变更登记为由要求

冯某退出该宅基地，恢复原状，或要求冯某赔偿其购

地款，于法不应当得到支持。

其次，从《合同法》的规定来看，本案中冯某与

魏某均具有独立支配处置其宅基地的权利，既然双

方已经签订了协议，且已将各自的宅基地交给对方，

冯某也已在魏某的宅基地上建起了楼房，不存在其

他过错，只要双方到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变更登

记，这也是合同双方的义务。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在村里互换宅基地

的应该到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变更登记，否则在

一方反悔的情况下容易出现纠纷。那么如果出现农

村村民一户两宅或多宅的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呢？

《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农村村民未经

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占

住宅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

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土地

上新建的房屋。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

准，多占的土地以非法占用土地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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